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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30樓
電話：(02)81015501

受文者：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野村信字第1140000729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併入「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合併核准函、核准公

告及草擬投資人信函 (0000729A00_ATTCH1.pdf、0000729A00_ATTCH2.pdf、
0000729A00_ATTCH3.pdf、0000729A00_ATTCH4.pdf)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以下簡稱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與「野村全天候組

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合併，並以「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為存續基金，「野村

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為消滅基金，有關特定金錢信託業

務往來帳戶之相關事宜，詳後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下同）114年10月14日金

管證投字第1140358053號函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八十五條規定辦理。

二、存續基金：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三、消滅基金：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四、合併基準日：114年12月19日。

五、本次合併消滅基金之最後申購日（含新申購及轉申購）訂

為114年12月17日，不同意基金合併之受益人得於114年12

月17日前（含）向本公司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申請。

六、本公司自114年12月18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止（資產移轉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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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將消滅基金資產全部轉移予存續基金，資產移轉

期間將停止受理消滅基金受益憑證之申購及買回。

正本：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大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
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將來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連線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永豐
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好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
司、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新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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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函
地址：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
18樓
承辦人：林小姐
電話：02-2774-7227
傳真：02-8773-4154

受文者：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毛昱文先

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114035805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公司申請合併所經理之「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及「野村全天候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並

以前者為消滅基金，後者為存續基金一案，同意照辦，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規定及貴公司114年

9月4日野村信字第1140000580號函辦理。

二、請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5條規定公告，並通知

存續基金及消滅基金受益人。另請於公告及通知文件以顯

著方式特別註明存續基金及消滅基金間經保費率之差異。

三、請於基金合併作業完成後5日內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第87條規定檢具相關書件報本會備查。

正本：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毛昱文先生）
副本：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人尤昭文先生）、彰化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胡光華先生）

檔　　號:
保存年限:

A251000065
11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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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野村全天候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告 

 

中華民國114年10月14日野村信字第1140000609號 

                                                       

主  旨：公告本公司經理之「野村全天候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及「野村鑫全球

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合併，並以「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為

存續基金，「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為消滅基金之相關事宜。 

 

依  據：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下同）114年10月14日金管證投字第1140358053號函暨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第八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主管機關核准函文及文號：114年10月14日金管證投字第1140358053號。 

二、 存續基金名稱：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存續基金經理人：李雅婷 

三、 存續基金與消滅基金之投資策略重要差異摘要如下： 

名稱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存續基金)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消滅基金) 

基金類型 組合型基金 組合型基金 

投資基本方
針及範圍 

本基金自成立日起屆滿三個月後，投資於
本國及外國子基金之總金額應達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且投資於外國
子基金之總金額應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六十(含)以上。 

本基金種類變更日起二個月後，投資於外國
子基金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百分之六十(不含本數)，且投資於債券型基
金及貨幣市場基金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其中投資於債
券型基金部分，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六十五(不含本數)。 

投資策略 本基金為一全球組合型基金，投資標的以
共同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ETF）為主，
分散在不同區域、產業及資產類別，以追
求長期資本增值為投資目標。本基金採用
的三個層面投資策略分別為資產配置策
略、標的篩選策略及風險管理策略： 

(1)資產配置策略：本基金以「長期策略資
產配置策略」搭配「短中期動態資產配
置」。以長期股債最適分配比例作為本基
金資產配置的基礎；並搭配短期市場動
態強弱表現，辨別各標的資產的短中期
變動方向與表現，動態調整本基金之資
產配置水位。 

a.在「長期策略資產配置策略」層面，
建構投資組合的長期核心，透過預期
報酬、跨資產間相關性及集中優化的
投資流程，完成三大目標：以多元投
資組合為基礎、區分長期機會與風險
以及避免讓投組風險與預期報酬偏離
長期目標。 

b.在「短中期動態資產配置」層面，則

本公司投資管理處依循集團對於投資的規
定，利用一套嚴謹的投資決策架構(含基本面
分析、數量分析與技術面分析)，作為債券投
資的哲學，藉由穩紮穩打的模型建立與分
析，配合海外投資研究小組開會決定的投資
組合，在審慎的內控流程下，完成投資組合
的建立，並定期開會檢視投資組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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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存續基金)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消滅基金) 

是運用廣泛的多元投資指標來識別驅
動各資產表現的短中期因素，用以判
斷各資產類別之間的強弱表現。 

本基金藉由策略資產配置及動態資產配
置的串聯，致力於打造具備多元分散及
風險意識的投資組合。 

(2)標的篩選策略：結合「投資分析」與
「執行」觀點建立高效投資組合。 

a.在投資分析層面，本基金透過對各標
的績效、風格及風險等量化分析，再
輔助對標的質化分析，產生合宜的投
資標的及交易想法，進一步進入執行
階段。 

b.在「執行」層面，本基金於分析交易
想法的執行方式時會同步考量 Beta
與Alpha面向。Beta的考量因子包含
股票資產的區域及風格，固定收益資
產的存續期間及信用品質；Alpha 的
考量因子則著重在分析標的表現優於
同類型資產的機率，以及成本效益是
否符合需求。 

本基金致力於發揮主動式管理投資組合
的優勢，在掌握市場 Beta 之餘，發掘超
額報酬 Alpha機會。 

(3)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管理策略是內建於
整個投資流程，本基金在建構投資組合
的每個層面，都會確保投資組合配置的
風險分散之情形，進而達到整體投資組
合的風險控管程序。 

風險屬性分
析 

RR3 RR3 

經理費 1.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S類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除外)，係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每年1.50％之比率，逐日累
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
部份，不收取經理費；投資集團子基
金，除ETF外，集團子基金之經理費應至
少減半計收(即退還五成以上予本基金)；
投資於經理公司及所屬集團管理之基金
受益憑證不得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2. S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係按S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
年0.99％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第1
款但書之規定，於S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亦適用之。 

1.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S類型受益權單位除
外)，係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
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1.0%。但投資於經理
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不收取經理費。本
基金自基金種類變更日起屆滿二個月後，
除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
形外： 
(1) 投資於子基金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投資於債券
型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之金額占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七十以下時，經理公
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2) 投資於貨幣市場基金之金額占本基金淨
資產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時，經理公司之
報酬應為0.4%；投資於債券型基金之
金額占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五十
至六十時，經理公司之報酬應為
0.7%；投資於債券型基金之金額占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至七十
時，經理公司之報酬應為0.8%；投資
於債券型基金之金額占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時，經理公司之
報酬應為0.9%；投資於債券型基金之
金額占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八十
（含）以上時，經理公司之報酬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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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存續基金)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消滅基金) 

1.0％。 
(3) 經理公司之報酬應由經理公司按上述比

率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種類變更日
起屆滿二個月後，每曆月給付一次。但
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不收
取經理費。 

2.S類型受益權單位，係按S類型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八(0.8％)之比
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開始銷售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但第1.款有關經理公司報
酬減半計收之規定，於S類型受益權單位亦
適用之，且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
份，不收取經理費。 

保管費 每年 0.14% 每年 0.12% 

定時定額申
購手續費 

0.6%(書面) 

0.3%(網路) 

0.6%(書面) 

0.3%(網路) 

 

四、 合併目的：本公司此次提出「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與「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之合併申請，並以「野

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為存續基金，以「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為消滅基金，冀望藉由合併，達到受益人

權益保障，並提升基金管理效率與基金操作績效。 

五、 預期效益：(一)提升基金管理之效率 

(二)提升基金操作之穩定性 

(三)避免基金面臨清算之風險 

六、 合併基準日：114年12月19日。 

七、 消滅基金換發存續基金受益憑證單位數之計算公式： 

1.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持有總單位數*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合併基準日淨值=野村鑫全

球債券組合基金價金(四捨五入至該計價幣別小數位數) 

2.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價金(四捨五入至該計價幣別小數位數)/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合併基準

日淨值=基金合併後持有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的單位數（四捨五入至該基金受益權單位小數位

數） 

八、 如不同意基金合併之受益人得於114年12月17日前(含)向本公司提出申請轉申購本公司之其他基金或辦理買

回受益憑證，本公司將不收取任何轉申購費用。或於114年12月1日前(含)向本公司提出變更定期定額扣款申

請，此項申請亦無需任何費用。 

九、 本公司自114年12月18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止(資產移轉期間)，將「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資產全部

轉移予「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資產移轉期間將停止受理「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受益憑證之申購及

贖回。 

十、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及「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皆已採無實體發行，不印製實體受益憑證。本公司

將依據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後

續受益憑證劃撥轉換事宜。 

十一、 配合前述基金合併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投資人如需野

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公開說明書，可逕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mops.twse.com.tw/)查詢。 

 

 

特此公告。 

%22%20http:/mops.twse.com.tw/


 

「野村全天候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併通知書 

親愛的受益人您好： 

野村投信基於為受益人投資效益之考量，爰將「野村全天候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野

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及「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

金）兩檔基金合併(以下簡稱本基金合併案)，期能運用「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的投資組合配置，有

效提升基金資產管理效率及基金操作之穩定性。本基金合併案業經金管會中華民國(以下同)114年 10

月 1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40358053 號函核准，以「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為存續基金，「野村鑫全

球債券組合基金」為消滅基金。謹此通知兩檔基金之合併基準日為 114 年 12 月 19 日。茲就本基金

合併案之相關事項說明如下： 

本基金合併案之進行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由於基金資產是獨

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於基金合併後，基金資產將由存續基金-野村全天候組

合基金之保管機構(彰化商業銀行)專責保管。本基金合併案之相關費用，將由野村投信負擔，野村鑫

全球債券組合基金於基金合併公告日後至 114 年 12 月 17 日(最後買回或轉換日)止，受益人申請買

回或轉申購野村投信經理之其他基金，本公司將不收取任何費用(不含銀行之信託管理費)亦不影響您

應有之受益人權益，敬請放心。此外，謹提醒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之最後申購日為 114年 10月

17 日下午 4 點前，特定金錢信託投資以及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之最後申購日不受此限，將另以專函

通知。 

本次合併案之存續基金與消滅基金之經理費與保管費如下表：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存續基金)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消滅基金) 

經理費 

1.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S類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除外)，係按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1.50％之

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

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投資於經

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不收取經理

費；投資集團子基金，除ETF外，集

團子基金之經理費應至少減半計收

(即退還五成以上予本基金)；投資於

經理公司及所屬集團管理之基金受

益憑證不得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2. S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係按

S類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每年0.99％之比率，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但第1款但書之規定，於S類

型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亦適用之。 

1.各類型受益權單位(S類型受益權單位除外)，係

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1.0%。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

部份，不收取經理費。 

本基金自基金種類變更日起屆滿二個月後，除

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 

(1) 投資於子基金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投資於債券型基金

及貨幣市場基金之金額占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百分之七十以下時，經理公司之報酬應減

半計收。 

(2) 投資於貨幣市場基金之金額占本基金淨資

產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時，經理公司之報酬應

為0.4%；投資於債券型基金之金額占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時，經理

公司之報酬應為0.7%；投資於債券型基金

之金額占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至七十時，經理公司之報酬應為0.8%；投資

於債券型基金之金額占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時，經理公司之報酬應

為0.9%；投資於債券型基金之金額占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八十（含）以上時，

經理公司之報酬應為1.0％。 

(3) 經理公司之報酬應由經理公司按上述比率

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種類變更日起屆滿

二個月後，每曆月給付一次。但投資於經理

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不收取經理費。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 

(存續基金)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 

(消滅基金) 

2.S類型受益權單位，係按 S類型受益權單位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八(0.8％)之比率，逐

日累計計算，並自開始銷售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次。但第 1.款有關經理公司報酬減半計收之

規定，於 S類型受益權單位亦適用之，且投資

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不收取經理費。 

保管費 每年 0.14% 每年 0.12% 

 

若您不願意將所持有之「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結存及定時定額相關契約(含定時(不)定額、

D檔投資法)轉入「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您可利用隨函附上之「基金交易申購/買回(轉申購)申請書」

將目前持有之單位數，於 114年 12月 17日(含)前申請轉申購本公司之其他基金或辦理買回，於基金

合併公告日後至 114 年 12 月 17 日(最後買回或轉換日)止，本公司將不收取任何轉申購費用(網路或

書面申請均可)。114年 12 月 8日為定時定額相關契約(含定時(不)定額、D檔投資法)最後扣款日(該

期間的定時(不)定額、D 檔投資法觸發或約定扣款均不扣款且不遞延)，您可於 114 年 12 月 1 日(含)

前透過網路或隨函附上之「定時定額申購暨變更申請書」提出異動申請，此項異動申請不收取任何費

用（本公司並提供終身免手續費優惠）。 

若您持有消滅基金-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之活利循環投資計劃契約，請於 114 年 12月 01日

(含)前透過網路或隨函附上之「活利循環投資計劃」授權變更／終止申請書」申請終止契約，如您未

於契約異動截止日前辦理終止契約，該契約將自動終止。 

若您未於 114 年 12 月 17 日 (含)前辦理轉申購、買回或未於 114 年 12 月 1 日(含)前辦理定時

定額相關契約(含定時(不)定額、D 檔投資法)異動申請，本公司將主動將您持有之「野村鑫全球債券組

合基金」結存及扣款中之定時定額相關契約辦理合併轉為「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並同時享有終身

免手續費之優惠，以續行您的投資計畫。 

上述單位數換算公式如下： 

1.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持有總單位數*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合併基準日淨值=野村鑫全球債

券組合基金價金(四捨五入至該計價幣別小數位數) 

2.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價金(四捨五入至該計價幣別小數位數)/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合併基準日

淨值=基金合併後持有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的單位數（四捨五入至該基金受益權單位小數位數） 

註：114年 12月 19日訂為基金合併基準日、114年 12月 8日訂為「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最後扣款

日、114年 12月 17日訂為最後買回日及 114年 12月 1日訂為定時定額相關契約(含定時(不)定額、D檔投

資法)最後異動申請日。 
 

隨函併附上「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與「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合併之公告及「野村全天候

組合基金」最新月報供您參考。若您對「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基金併入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之合併

案或其他投資理財等方面有疑問，歡迎來電野村投信客服專線（02）8758-1568，本公司將有專人為

您服務。 

 

敬祝 

投資順利、萬事如意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敬上 



 

「野村全天候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併通知書 

【存續/消滅基金之特定金錢信託】 

親愛的受益人您好： 

野村投信基於為受益人投資效益之考量，爰將「野村全天候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

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及「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

基金）兩檔基金合併(以下簡稱本基金合併案)，期能運用「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的投資組合配置，

有效提升基金資產管理效率及基金操作之穩定性。本基金合併案業經金管會中華民國(以下同) 114 年

10 月 1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40358053 號函核准，以「野村全天候組合基金」為存續基金，「野村鑫

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為消滅基金。謹此通知兩檔基金之合併基準日為 114 年 12 月 19 日。 

 本基金合併案之進行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由於基金資產是獨

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於基金合併後，基金資產將由存續基金野村全天候組合

基金之保管機構(彰化商業銀行)專責保管。本基金合併案之相關費用，將由野村投信負擔，野村鑫全

球債券組合基金於基金合併公告日後至 114 年 12 月 17 日(最後買回或轉換日)止，受益人申請買回

或轉申購野村投信經理之其他基金，本公司將不收取任何費用(不含銀行之信託管理費)亦不影響您之

受益人權益，敬請放心！ 

若您對本基金合併案或其他投資理財等方面有不清楚的地方，歡迎來電洽詢【銷售機構名稱】客服專

線【請自行填入】，【銷售機構名稱】，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敬祝 

投資順利、萬事如意 

【銷售機構名稱】  敬上 

 

 


